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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支持跨境结算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青岛自贸片区各部委、区直单位、驻区各单位、区直属企业

青岛中德生态园各部委：

现将《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支持跨境结算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管委

青岛中德生态园（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管委 

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青岛市分局

2025年11月10日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支持跨境结算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结合

商务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商财函

〔2023〕1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有关措施的通知》（汇发〔2022〕15号）,

制定以下措施，支持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以下简称青岛自贸片区）跨境结算业务发展。

第一条 鼓励企业扩大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使用

（一）对企业在银行机构结算的货物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结算金额达到5000万元/年的企业，按照实

际结算金额的0.02%给予奖励；年度结算金额同比增加2000万元及以上的，按增量金额的0.1%给予奖励。

（二）对企业在银行机构结算的服务贸易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结算金额达到1000万元/年的企业，按照实

际结算金额的0.02%给予奖励；年度结算金额同比增加500万元及以上的，按增量金额的0.1%给予奖励。

（三）单家企业享受该类奖励金额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二条 鼓励企业开展汇率避险业务，提高汇率操作水平



（一）按企业在银行机构签约汇率避险产品的履约金额进行奖励。对实际开展涉外贸易的企业，按避险产品履约

金额每1美元0.5分人民币的比例给予奖励。

（二）单家企业享受该项奖励金额每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第三条 附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有固定经营场所、必要的从业人员且依法缴纳社保，无违法失信行为且开展年度贸易外汇收

支企业名录分类等级为A类的企业主体。

（二）申领奖励资金的企业，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有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等行为，取消当

年及今后奖励资格，对已发放的奖励资金依法追回，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三）本措施由青岛自贸片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部与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宏观审慎与金融市场管理处、国

家外汇管理局青岛市分局国际收支处根据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四）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0月31日。每年11月1日—11月30日申报可享受的补贴。政策

执行期间，同一扶持对象同一项目符合上级和我区多项扶持政策的，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享受，如遇国家、省、市

政策调整，按上级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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